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谢希瑶
 王聿昊）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
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日，商务
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
扩大汽车消费。
　　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
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
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
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
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
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
用为重点等。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
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
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
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
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
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
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
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
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

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
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
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
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
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
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
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
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与汽车产业深度
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
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当前，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巨大。汽
车流通消费改革是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
费、打通汽车全链条消费卡点堵点的核心
抓手，两项政策相辅相成。”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副会长王都说。
　　王都认为，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
点，试点城市各有侧重，在“深度”上先
行先试，力争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培
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则侧重于
将相对成熟的措施在全国铺开，在“广
度”上形成全国联动的政策合力。一系列
政策将“点”上突破与“面”上普及有机
结合，有利于系统性畅通汽车全链条流
通，为汽车消费持续增长注入动能。

商标法修订草案新看点

打击“心机商标” 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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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

全链条扩汽车消费出新政

“中国扇”首次完整呈现

  6月23日，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
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
  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 . 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
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申厅、1000座的镜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
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
将于今年10月启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韩佳
诺）记者23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
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
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
利、开局良好。
　　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
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
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
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

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
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
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 .21元左右，优质
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 . 1元左右，
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
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
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
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
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

　　打击“心机商标”，更好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6月23日，商标法修订草案
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
　　从规范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到打击
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再
到加强对商标代理机构和商标代理从业
人员监管……草案二审稿直面社会关注
热点、行业发展痛点，扎紧制度篱笆，
释放从“优注册”到“强治理”的鲜明
信号。

亮出打击“硬拳头”

　　当前，类似“树上熟”“0添加”等
将商标设计成商品成分、生产工艺的
“心机商标”，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草案二审稿加大打击力度，明确以
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
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
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
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
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

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强化了消费者保护导向。”中
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
说，下一步应完善配套机制，加强消费
提示和普法宣传，提高经营者诚信经营
意识和消费者识别“心机商标”的
能力。
　　针对商标代理机构恶意抢注、囤积
倒卖商标等行业乱象，草案二审稿明
确，商标代理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
员的相关信息应当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
门备案。
　　“商标代理市场的治理难点在于从
业者素质参差不齐、行业组织管理规范
不够健全。这一修改释放出强监管的信
号，有助于形成更健康有序的从业环
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管育鹰说。

织密监管“防护网”

　　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商标
的使用带来新场域。
　　草案二审稿明确“商标的使用，包

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
为”，体现出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引导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时代需求。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乃
至元宇宙等虚拟空间，已经成为商品宣
传推广和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场
景。将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纳入调
整范围，是对商业实践发展的积极
回应。

把严注册“入口关”

　　为了规范商标注册、把好第一道关
口，草案二审稿对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
使用的标志作出更加细致的规定。其中
明确，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成就、
历史事件相关的标志性要素等相同或者
近似的，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同
时规定，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
志、特殊标志等标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
用的，依照商标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执行。
　　瑞幸咖啡商标在泰国被抢注，“绍
兴花雕酒”“女儿红”商标在日本被抢

注……恶意注册商标问题时有发生，我
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受到各方关注。
　　对此，草案二审稿完善处理境外商
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
外权益保障，明确以欺诈等不正当手段
为中国境内委托人办理境外商标注册申
请或者其他商标事宜，损害委托人利益
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
法权益的，依照商标法相关规定处理、
处罚。
　　管育鹰认为，进一步规制海外抢
注，有利于维护出海企业海外合法权
益，形成国内外协调发展的营商环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商标作为企业
“金字招牌”的作用愈加凸显。截至
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
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 . 7万件。全球前
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1 . 81万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
　　顺应时代发展，规范行业秩序，期
待更加完善的法律为千千万万经营主体
和消费者撑起一把更牢靠的“保护
伞”，让市场环境更加清朗。

　　据新华社  


